
江苏诚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相关事宜的独立意见 

 

江苏诚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

会议于 2025 年 10 月 29 日召开。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认真审阅了相关事

项的会议资料，现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江苏诚丰新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对第二届董事

会第十一次会议有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对《关于公司取消监事会及相关议事规则、修订<公司章程>及办理工

商变更登记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经认真审阅相关资料，我们认为：公司修订的《江苏诚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监管机构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和

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关于公司

取消监事会及相关议事规则、修订<公司章程>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对《关于修订公司需要提交股东会审议的内部治理制度的议案》的独

立意见 

经审阅议案内容，我们认为：公司修订的全国股转系统挂牌期间适用的如下

内控制度： 

1、《江苏诚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 

2、《江苏诚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3、《江苏诚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4、《江苏诚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 

5、《江苏诚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6、《江苏诚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重大决策事项管理规定》 



7、《江苏诚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防止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管理

制度》 

8、《江苏诚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利润分配管理制度》 

9、《江苏诚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 

以上制度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监管机构的相关规定，不存在

损害公司、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该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特此意见。 

独立董事：朱亚媛、葛鸿、马文中 

2025 年 10 月 29 日 

 

 

 


